
社
區

社
會

主
月
少

年

談
到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中
之
青
少
年
犯
罪
防
治
質
務
，

首
先
應
瞭
解
犯
罪
學
中
之
環
境
學
派
之
產
生
。

犯
罪
學
研
究
，
在
早
期
均
集
中
於
從
犯
罪
人
本
身
揉

討
犯
罪
因
素
，
希
望
根
拔
犯
罪
因
素
發
現
的
結
論
，
一
將
作

犯
罪
人
本
身
因
素
消
除
的
努
力
。
這
是
受
了
當
時
的
生
物

學
、
生
理
學
、
遺
傳
學
、
神
經
學
、
以
及
解
剖
學
發
展
的

影
響
。
而
且
其
時
的
唯
有
可
觀
的
成
就
，
是
以
犯
罪
學
的

生
物
學
派
、
生
理
學
派
基
礎
因
而
奠
立
。

直
到
公
元
一
九
二
0
年
，
美
國
芝
加
哥
大
學
社
會
學

系
學
者
，
鮑
覺
土

S
Z
品
5

明
)
和
派
克
q
E
W
)
將

生
態
學
的
研
究
芳
法
，
運
用
到
社
會
問
題
的
研
究
土
面
，

成
為
社
會
學
研
究
方
法
的
人
文
區
位
學
，
來
研
究
芝
加
哥

地
區
的
少
年
犯
罪
，
建
立
了
「
少
年
犯
罪
區
域
」
理
論
。

因
而
犯
罪
學
的
環
攬
學
派
，
以
及
犯
罪
學
芝
加
哥
學
派
，

聲
名
大
噪
。
(
註
一
〉

犯
罪
學
的
環
境
學
派
，
建
立
的
「
少
年
犯
罪
區
域
」

工

作

中
之

司已

~ 
~ 

只

務

防

系

治

理
論
內
容
是
什
麼
?
是
鮑
覺
士
與
派
克
利
用
芝
加
哥
的

戶
。
。
℃
為
軸
心
，
將
芝
加
哥
分
為
數
個
同
心
圓
，
研
究
各

個
問
心
圍
內
之
少
年
犯
罪
的
空
間
分
布
情
況
。
繼
而
芝

加
哥
的
兩
個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都
是
為
少
年
法
院
服
務
的

觀
護
人
q
s
g

丘
。
口
。
閃
閃
戶
口
。
忌
，
蕭
民(2
-
E
E

ω
}
M
m
J
4
)

和
孟
克
(
目
。
口
門
可
星
閃
閃
m
H
M刊)
，
他
們
也
利
用

芝
加
哥
的
都
市
園
，
將
所
有
少
年
法
庭
的
少
年
犯
，
依
其

住
址
求
出
其
分
布
情
形
，
經
過
十
年
的
時
間

(
E
C
G
­

H
C
C
S，
他
們
發
現
了
「
少
年
犯
罪
區
域
」
，
也
就
是
少

年
犯
罪
中
心
地
帶
。
此
一
地
區
顯
得
非
常
擁
擠
，
沿
著
洞

邊
共
同
居
住
的
大
雜
鹿
和
低
價
出
租
的
房
屋
，
他
們
以
為

來
自
此
一
地
區
的
見
童
行
為
，
其
對
法
律
、
社
會
和
法

隘
的
反
應
態
度
之
變
更
，
實
際
上
要
比
兒
童
本
身
行
為
因

素
來
得
重
要
得
多
，
以
致
產
生
甚
多
偏
差
行
為
與
犯
罪
行

為
。

蕭
民
會
出
版
一
本
名
苦
，
稱
為
「
少
年
犯
罪
區
城
理

論
」
'
就
是
於
公
元
一
九
二0
年
，
以
芝
加
哥
為
對
象
，

周

震
歐

就
地
理
區
域
環
境
條
件
，
與
少
年
犯
罪
發
生
的
關
聯
性
研

究
結
論
。
蕭
氏
的
著
作
中
指
出

•• 

從
芝
加
哥
地
區
的
研
究

，
發
現
了
少
年
犯
罪
與
成
年
犯
罪
，
在
各
區
域
內
，
有
干

列
數
點
特
徵
'
值
得
研
究
犯
罪
行
為
因
素
注
意
。
它
問
a
k
-
-

〈
註
二
)

一
、
各
地
區
的
逃
學
見
章
、
少
年
犯
罪
與
成
年
犯
罪

發
生
率
，
有
顯
著
不
同
。
一
般
言
之
，
越
是
靠
近
市
中
心

地
帶
，
其
發
生
率
越
高
。

9 

二
、
發
生
率
的
不
同
，
也
反
應
出
不
同
的
社
會
背
景

。
發
生
率
較
高
地
區
，
其
特
徵
是
住
屋
簡
陋
與
強
破
，
以

及
住
民
的
生
活
腐
化
與
頹
唐
。

一
二
、
靠
近
芝
加
哥
拭
戶
。
毛
地
區
，
有
少
年
犯
罪
長

時
期
較
高
的
發
生
率
，
成
為
主
要
少
年
犯
罪
區
戚
。
雖
然

多
年
來
這
個
地
區
人
口
組
成
，
有
很
大
的
變
邊
，
但
對
少

年
犯
罪
及
成
年
犯
罪
發
生
率
並
無
影
響
。

四
、
居
住
在
此
一
地
區
的
少
年
犯
罪
，
最
可
能
變
成

果
犯
，
此
區
域
的
黑
犯
，
也
最
少
犯
過
三
次
以
上
。

蕭
氏
認
為
從
芝
加
哥
的
少
年
犯
罪
分
布
來
君
，
說
明

少
年
犯
罪
係
地
理
上
原
為
住
宅
區
轉
變
為
商
業
區
的
區
城



性
職
業
更
替
，
所
以
他
稱
此
區
域
為
空
隙
的
變
更
區
坡
，

艾
稱
之
為
「
轉
變
區
域
」
。
(
門
門
。
口
叩
門
泣
。
口
自
】
〉
『

8
)

這
個
所
謂
「
轉
變
區
域
」
'
亦
成
為
「
少
年
犯
罪
區

域
」
'
究
竟
共
有
什
麼
樣
的
特
質
，
因
而
與
少
年
犯
罪
行

為
發
生
有
闕
，
是
應
注
意
的
課
題
，
尤
其
是
探
討
社
區
社

會
工
作
質
務
時
，
不
可
忽
視
的
。

要
知
道
「
轉
變
區
域
」
於
都
市
內
形
成
的
經
過
，
應

瞭
解
都
市
發
展
歷
史
。
由
於
工
業
高
度
發
展
，
人
口
都
市

集
中
，
都
市
人
口
不
斷
增
加
，
大
的
都
市
在
手
萬
人
口
以

上
，
小
的
也
有
數
百
萬
，
可
是
在
都
市
形
成
初
期
，
並
非

，
有
計
劃
'
巴
將
都
市
發
展
所
需
要
的
空
間
，
預
先
妥
為
計

剖
，
如
今
日
的
都
市
計
劃
。
因
之
，
形
成
自
然
擴
張
，
擴

張
的
情
況
，
是
就
原
有
商
業
區
中
心
，
予
以
自
然
的
繁
榮

與
伸
展
，
但
是
伸
展
的
結
果
，
就
將
鄰
近
的
建
築
物
，
加

以
侵
蝕
。
鄰
近
建
築
物
，
多
為
早
期
無
規
則
的
公
寓
住
宅

，
原
住
於
公
寓
住
宅
的
中
級
以
土
社
會
經
濟
階
層
之
居
民

，
也
因
為
都
市
的
擴
張
，
塵
囂
氣
氛
日
益
嚴
重
，
漸
次
遷

出
至
離
開
都
市
中
心
的
郊
區
，
代
之
遷
入
的
是
各
地
移
民

，
如
黑
人
、
歐
洲
移
民
、
設
多
黎
各
人
、
東
方
人
等
。
「

轉
變
區
域
」
的
特
質
，
主
要
的
是
自
然
環
撞
的
衰
敗
，
人

口
過
於
擁
擠
，
經
濟
過
度
依
頓
、
人
口
流
動
率
大
，
且
是

真
質
性
的
人
口
結
構
，
如
不
同
種
族
、
宗
教
信
仰
、
語
言

、
生
活
習
慣
、
文
化
背
景
，
無
法
擬
聚
成
一
致
性
倫
理
道
德

行
為
，
社
會
學
上
稱
為
解
組
區
域
(
已
凹
的
白
宮
旦
N
E
門
。
口
)

，
由
社
會
心
理
學
上
解
釋
，
解
組
區
域
住
民
，
易
於
產
生 解

組
人
裕
，
失
去
社
會
控
制
力
量
，
導
致
偏
差
行
為
、
問

題
行
為
，
及
犯
罪
行
為
。

繼
蕭
氏
之
後
，
很
多
學
者
運
用
相
同
的
方
法
，
分
析

美
國
贊
成
、
越
區
門
，
克
來
夫
蘭
、
伯
明
竿
、
丹
佛
、
西

雅
圖
等
大
都
市
，
作
同
樣
的
研
究
。
例
如
一
九
二
七
年
，

特
拉
西
爾

(
H
J
O
帝
立
的

吋
}
白
白
的H
H叩
門
)
，
其
出
版
的
著

作
「
幫
會
」

(
吋V
G
ω

口
巴
，
研
究
芝
加
哥
三
一
一
一
三

個
幫
會
，
產
生
幫
會
地
帶
的
說
法
。
認
為
這
是
地
理
上
及

社
會
上
之
過
渡
地
帶
，
大
部
份
位
於
工
廠
區
、
成
中
心
、

大
建
築
物
、
百
貨
公
司
之
後
潤
，
這
些
地
帶
有
很
高
的
犯

罪
率
。
(
註
一
一
一
〉

塔
虎
脫
〈
吋
且
什
〉
擴
大
蕭
民
犯
罪
區
域
之
研
究
，

提
出
七
種
地
區
的
鄰
近
區
域
，
促
進
少
年
犯
罪
聚
合
的
情

況
，
它
是•• 

(
註
四
)

一
、
有
正
常
家
庭
組
織
的
貧
民
地
區
。

二
、
無
規
範
一
泣
不
同
種
族
雜
居
之
貧
民
地
區
。

一
二
、
與
傳
統
社
會
脫
離
，
旦
發
生
文
化
衝
突
的
空
隙

地
區
。

四
、
缺
乏
人
際
關
係
之
住
宅
區
。

五
、
學
一
民
族
居
住
，
且
有
人
口
擁
擠
、
低
級
住
宅

區
及
貧
窮
等
特
徵
之
地
區
(
G
H
H
丘
吉
〉

Z
m

六
、
搞
技
及
賭
博
聚
集
之
地
區
。

七
、
供
犯
罪
人
藏
區
之
鄉
村
衰
頹
地
區
。

從
犯
罪
學
的
芝
加
哥
學
派
來
君
，
它
們
的
研
究
著
重

於
環
境
與
犯
罪
行
為
間
的
關
係
'
個
人
行
為
非
僅
是
本
身

生
理
上
的
因
素
，
環
境
因
素
是
不
可
忽
視
的
。
欲
求
減
少

犯
罪
，
矯
治
犯
罪
，
先
課
討
犯
罪
原
因
，
進
而
消
除
犯
罪

病
理
因
素
。
環
境
因
素
既
為
犯
罪
學
界
所
承
認
。
犯
罪
學

家
們
認
為•• 

從
犯
罪
行
為
的
環
境
因
素
，
去
作
防
治
犯
罪

的
努
力
方
面
，
是
不
可
忽
視
，
而
且
重
要
的
。
甚
至
於

環
境
設
計
時
，
就
吸
收
犯
罪
學
的
觀
點
，
考
慮
及
預
防
犯

罪
應
有
的
條
件
、
設
施
、
計
割
。
於
是
社
區
設
計
、
都
市

計
割
、
以
及
家
屋
建
築
物
的
設
施
，
若
能
考
慮
及
預
防
犯

罪
時
，
都
能
產
生
意
料
不
到
的
效
果
。
犯
罪
學
家
傑
弗
利

(
T
R
m
a
)就
有
一
本
名
著
•• 

「
經
由
環
境
設
計
來
預

防
犯
罪
」
(
可
H
O
B
m

口
泣
。
口
。
凹
的
立
目
。
吋
}
泣
。
口m
H
H

開
口
丘
。
門
口B
S
E
-

口
g
E
D
)。
(
註
五
)

一 10 一

四
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的
背
少
年
犯
罪
防
治
質
務
，

P

理
論
的

根
攘
，
是
從
犯
罪
學
的
環
揖
學
派
所
產
生
的
。
簡
單
的
說

，
它
是
瞭
解
社
區
地
理
及
社
會
環
壞
之
特
性
及
內
容
，
分

析
社
區
內
青
少
年
犯
罪
罪
名
、
行
為
、
區
域
、
原
因
等
特

徵
'
探
討
少
年
犯
罪
與
社
區
內
之
地
理
的
及
社
會
的
環
揖

關
聯
性
，
針
對
社
區
特
徵
需
要
釐
定
少
年
犯
罪
防
治
計
割

，
該
計
劃
亦
同
時
克
分
運
用
社
區
內
立
社
會
資
源
，
協
調

社
區
內
所
有
機
關
、
學
校
、
社
會
團
體
等
共
同
執
行
防
治



計
剖
，
計
劉
貫
施
中
的
定
期
評
估
是
必
要
的
，
有
時
作
必

要
的
修
正
。
為
了
使
社
區
內
所
有
機
關
、
學
校
、
社
會
固

體
共
同
執
行
間
治
計
剖
，
因
之
，
社
區
內
少
年
犯
罪
資
料

及
統
計
學
，
應
隨
時
提
供
，
以
因
應
需
要
。

基
於
此
一
認
識
，
不
難
君
出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中
之
背

少
年
犯
罪
防
治
實
務
，
不
是
以
全
付
精
力
從
事
青
少
年
犯

罪
個
案
之
輔
導
工
作
。
但
是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於
上
述

工
作
己
能
充
分
完
成
時
，
同
時
尚
可
執
行
少
年
犯
罪
個
案

輔
導
，
亦
非
絕
對
不
可
能
的
。
這
是
一
首
先
應
該
有
的
正
確

認
識
，
否
則
，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員
全
副
精
力
與
時
間
花
費

在
少
年
犯
罪
個
集
輔
導
上
，
而
疏
於
社
區
內
上
述
之
主
要

任
務
，
是
得
不
償
失
的
，
尤
其
社
區
內
所
有
資
源
以
及
機

構
，
能
協
調
的
、
齊
一
的
，
共
同
發
揮
少
年
犯
罪
防
治
的

效
朵
，
大
於
個
集
輔
導
奴
果
，
不
知
多
少
倍
。

為
了
要
連
成
社
區
少
年
犯
罪
防
治
效
果
，
暸
解
社
區

地
理
的
、
自
然
的
、
及
社
會
環
境
是
重
要
工
作
，
收
集
社

區
有
關
資
料
是
起
步
階
段
。
因
之
社
區
內
根
按
所
」
何
資
料

槍
製
社
區
的
社
會
基
圍
技
術
不
可
或
缺
。
社
區
的
社
會
基

圖
共
有
三
個
主
要
用
途
﹒
﹒
付
表
示
某
種
社
會
現
象
或
問
題

在
空
間
的
分
布
狀
態
(
包
括
青
少
年
犯
罪
問
題
)
。
口
指

示
或
幫
助
發
現
某
些
社
會
現
象
或
問
題
與
他
種
社
會
現
象

或
問
題
，
以
及
非
社
會
現
象
或
問
題
之
間
相
五
關
係
。
片
白

把
某
種
社
會
現
象
或
問
題
用
符
號
標
明
在
代
表
不
同
時
期

的
社
會
基
圖
上
時
，
先
後
兩
相
比
較
，
有
助
於
肢
解
該
現

象
或
問
題
在
空
間
關
係
上
的
變
進
趨
勢
。
當
然
，
社
會
起

國
的
用
途
亦
同
時
適
用
於
背
少
年
犯
罪
問
題
，
是
可
以
理

解
的
。參

考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，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九

月
編
印
之
臺
北
市
社
會
基
間
，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之
青
少
年

犯
罪
肪
治
實
務
上
所
繪
製
社
會
基
圖
，
應
包
括
下
列
項
目

﹒
(
註
六
)

一
、
社
區
概
況
部
份•• 

膳
食
有
地
理
位
置
，
社
區
發

展
，
社
區
功
能
，
公
共
汽
車
路
線
，
省
公
路
局
汽
車
路
線

，
主
要
街
道
及
交
通
號
誌
'
建
築
物
及
企
闊
分
布
，
近
年

來
新
建
公
寓
分
布
，
警
察
單
位
分
布
，
住
宅
電
話
分
布
，

機
關
學
校
分
布
等
。

二
、
人
口
概
況
部
份•• 

應
含
有
社
區
內
里
別
人
口
分

布
，
人
口
密
度
，
人
口
籍
賈
比
較
，
人
口
教
育
程
度
比
較

，
人
口
行
業
比
較
，
人
口
婚
姻
狀
況
，
里
別
老
年
人
口
分

布
，
青
少
年
見
童
人
口
所
佔
百
分
率
比
較
，
人
口
粗
死
亡

率
等
。三

、
社
區
工
商
業
概
況
部
份•• 

它
應
包
含
娛
樂
場
所

分
布
、
理
髮
店
、
浴
室
、
按
摩
業
之
分
布
、
夜
市
、
餐
廳

、
飲
店
、
攤
版
之
分
布
、
咖
啡
廳
、
冰
某
店
、
及
公
共
茶

室
之
分
布
、
A
E融
機
構
之
分
布
、
工
廠
之
分
布
、
書
局
、

出
版
業
、
大
眾
傳
播
機
構
之
分
布
等
。

四
、
醫
藥
衛
生
部
份
•• 

它
應
包
含
醫
脫
、
衛
生
所
、

診
所
之
分
布
、
中
醫
診
所
之
分
布
、
助
產
士
分
布
，
以
及

中
西
藥
房
分
布
等
。

五
、
教
育
文
化
機
構
及
民
眾
團
體
部
份•• 

它
包
含
各

級
學
校
分
布
，
教
會
、
寺
廟
之
分
布
，
民
眾
團
體
、
社
會

福
利
團
體
分
布
，
俱
樂
部
、
聯
誼
團
體
、
社
會
福
利
機
關

等
分
布
。

六
、
貧
戶
、
犯
罪
及
交
通
民
害
部
份•• 

它
包
括
貧
戶

之
分
布
、
少
年
犯
罪
分
布
、
成
人
犯
罪
及
風
化
區
分
布
、

以
及
車
禍
發
生
地
點
之
分
布
等
。

五

其
次
則
為
社
區
內
背
少
年
犯
罪
統
計
資
料
之
建
立
，

一
般
言
之
，
宮
內
少
年
犯
罪
統
計
資
料
之
來
頓
，
均
以
警
察

機
關
為
主
要
，
事
質
上
向
應
具
備
下
列
成
份
，
占
刀
能
稱
為

完
整
。
因
為
只
有
完
整
資
料
，
方
才
對
養
個
青
少
年
犯
罪

情
勢
，
加
以
掌
揖
。
它
是•• 

~1l一

一
、
登
記
效
果
之
資
料
，
應
包
括
所
有
對
社
會
具
有

危
害
，
違
反
刑
事
法
令
之
青
少
年
。
換
言
之
，
不
僅
是
指

少
年
法
臨
受
理
之
案
件
為
已
足
，
而
青
少
年
不
良
行
為
定

義
，
應
由
警
寮
單
位
學
校
與
有
關
機
關
共
同
認
定
。

二
、
警
察
懺
關
因
為
派
出
所
設
置
普
遍
，
應
負
責
據

有
少
年
違
法
行
為
及
農
犯
行
為
之
記
錄
。
警
察
單
位
對
於

移
送
少
年
法
臨
案
件
有
完
整
資
料
，
同
時
亦
是
社
會
上
其

他
處
理
少
年
事
件
有
關
機
關
提
供
資
料
來
源
。

三
、
公
立
學
校
、
私
立
學
授
在
學
期
中
，
均
應
對
在

學
少
年
負
責
管
歇
，
老
師
對
學
生
的
不
良
行
為
，
應
有
記

錯
資
料
提
供
。

四
、
家
長
對
子
女
的
不
良
行
為
，
可
以
提
供
資
料
，

以
備
作
輔
導
或
協
助
以
解
決
困
難
。



社
區
內
背
少
年
犯
罪
資
料
之
統
計
分
折
工
作
，
其
目

的
在
於
隨
時
使
社
區
內
所
有
機
關
、
團
體
、
學
校
等
對
青

少
年
犯
罪
問
題
作
整
體
的
瞭
解
，
俾
供
巨
定
防
治
計
創
之

用
。

最
重
要
的
是
•• 

將
社
區
內
的
社
會
基
圖
與
少
年
犯
罪

配
合
研
究
，
分
析
出
地
理
的
、
自
然
的
與
社
會
環
境
因
素

，
在
青
少
年
犯
罪
發
生
罪
名
、
年
齡
、
性
別
、
地
點
、
行

為
類
型
等
，
-
其
間
的
關
鍵
性
所
在
，
於
制
定
社
區
性
的
青

少
年
防
治
計
劃
時
，
正
是
針
對
這
些
特
徵
'
提
出
可
行
的

中
刀
法
。
計
劃
中
必
定
包
含
著
社
區
內
可
以
運
用
的
社
會
資

源
。

-L. 

J、

社
區
內
社
會
工
作
之
青
少
年
犯
罪
防
治
實
務
，
另
一

中
心
項
目
，
則
為
協
調
社
區
內
所
有
機
關
、
學
校
、
社
團

等
共
同
執
行
所
擬
訂
之
青
少
年
犯
罪
防
治
計
割
。

蓋
簡
單
伺
少
年
犯
罪
防
治
工
作
，
最
令
人
憂
慮
的
，
是

大
家
都
知
道
背
少
年
犯
罪
嚴
重
性
，
社
會
上
所
有
有
關
私

立
公
立
機
關
都
在
做
防
治
青
少
年
犯
罪
工
作
，
可
是
由
於

缺
乏
整
體
性
的
規
割
，
不
是
五
相
重
擾
，
就
是
互
相
推
語

;
不
是
資
頓
的
浪
費
，
就
是
某
些
重
要
工
作
，
在
空
隙
中

遺
漏
;
言
之
甚
者
，
相
互
攻
訐
，
五
相
指
責
。
社
區
的
社

會
工
作
負
責
人
員
的
協
調
任
務
，
已
顯
示
出
重
要
程
度
。

因
之
，
於
協
調
之
前
，
對
各
有
關
機
關
、
學
校
、
團
體
之

組
融
、
職
掌
、
人
事
、
經
費
、
可
提
供
之
資
涼
，
均
應
加

以
瞭
解
)
此
不
僅
是
高
層
次
的
政
策
的
協
調
，
而
是
質
務

的
配
合
，
重
點
在
於
質
務
基
層
人
員
觀
念
溝
通
、
暸
解
、

建
立
友
誼
，
使
於
工
作
之
推
進
。

背
少
年
犯
罪
防
治
的
社
會
教
育
活
動
，
嚴
格
君
之
，

亦
應
屬
於
青
少
年
犯
罪
防
治
實
務
的
範
圈
。

七

蓋
北
市
少
年
輔
導
委
員
，
曾
接
受
少
年
犯
罪
區
域
防

治
計
劃
之
構
想
。
預
定
於
臺
北
市
土
林
、
松
山
、
內
湖
三

個
行
政
區
，
設
立
三
個
少
年
輔
導
組
，
從
事
少
年
犯
罪
防

治
工
作
。
其
輔
導
組
之
設
計
，
就
是
根
拔
「
少
年
犯
罪
區

域
」
之
理
論
，
作
實
驗
研
究
性
計
劃
。
該
少
年
輔
導
組
織

應
辦
之
事
項
A
與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中
一
青
少
年
犯
罪
防
治
實

務
，
有
其
相
同
參
考
之
處
，
強
列
舉
該
組
職
掌
如
下•• 

( 

註
七
)一

、
轄
區
內
少
年
犯
罪
資
料
的
統
計
、
分
析
、
及
少

年
犯
罪
特
質
暸
解
事
項
。

二
、
轄
區
內
少
年
犯
罪
防
治
計
劃
之
制
定
。

三
、
轄
區
內
有
關
機
關
團
體
執
行
少
年
犯
罪
防
治
計

劃
之
協
調
工
作
。

四
、
少
年
犯
罪
防
治
計
割
執
行
效
果
評
估
及
改
進
事

項
。

五
、
辦
理
轄
區
內
少
年
問
題
諮
詢
服
務
事
項
。

六
、
推
廣
少
年
法
律
知
識
、
舉
辦
親
職
教
育
、
少
年

身
心
發
展
及
文
康
活
動
等
專
項
。

總
之
，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的
背
少
年
犯
罪
肪
治
質
務
，

其
理
論
基
礎
，
來
自
於
犯
罪
學
的
環
揖
學
派
。
由
於
青
少

年
犯
罪
日
益
嚴
重
，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對
於
青
少
年
犯
罪
肪

治
，
已
列
為
實
務
範
圈
，
不
容
忽
觀
。
國
內
對
於
此
項
工

作
當
在
探
索
階
段
，
作
者
特
參
考
國
外
有
關
文
獻
，
草
此

極
丈
，
以
供
參
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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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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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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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震
歐
，
少
年
犯
罪
與
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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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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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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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註
六
)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，
蓋
北
市
社
會
基
圖

，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九
月
，
蓋
北
宿
。

(
註
七
)
基
北
市
少
年
輔
導
委
員
會
制
訂
，
臺
北
市
少
年

輔
道
委
員
會
設
置
少
年
輔
導
組
規
定
事
項
參
考

。




